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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59                           证券简称：洁美科技                           公告编号：2020-060 

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洁美科技 股票代码 00285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君刚 欧荣芳 

办公地址 

浙江省安吉经济开发区阳光工业园区浙江

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杭州

市西湖区文二路 207 号耀江文欣大厦 316

室 

浙江省安吉经济开发区阳光工业园区浙江

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杭州

市西湖区文二路 207 号耀江文欣大厦 316

室 

电话 0571-87759593 0571-87759593 

电子信箱 jm001450@zjjm.cn/002859@zjjm.cn jm000272@zjjm.cn/002859@zjjm.cn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623,234,930.34 381,560,868.05 63.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45,107,131.50 54,136,747.19 168.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40,459,289.08 52,007,691.08 170.0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7,949,726.19 267,307,338.70 -85.8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5 0.13 16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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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5 0.13 169.2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81% 3.45% 5.36%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2,385,584,966.60 2,104,568,277.18 13.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686,521,835.74 1,584,601,082.87 6.4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3,398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浙江元龙股权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8.97% 201,421,240 0 质押 24,000,000 

安吉百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4.05% 16,640,319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创新

科技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3.22% 13,232,097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91% 11,964,032 0   

方隽云 境内自然人 2.26% 9,292,336 6,969,251   

挪威中央银行－自有资金 境外法人 0.97% 3,995,011 0   

#浙江上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1% 3,327,000 0   

#陈泳潮 境内自然人 0.64% 2,648,671 0   

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投资精英之淡

水泉 
其他 0.57% 2,347,216 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科创主题

3 年封闭运作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57% 2,334,22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浙江元龙股权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与安吉百顺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同属于公司实际控制人方隽云控制；除此以外，其他股东之间不存

在关联关系，亦不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浙江上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持有 1,600,000 股。股东陈泳潮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持有 946,093 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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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一）公司经营情况回顾 

报告期内，虽然受到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影响公司开工较往年略有延迟，但远程办公、在线教育、医疗

电子产品的需求增加及5G技术应用的加速落地带动了电子信息行业景气度持续走强；另外，由于前期产业

链下游去库存过度，下游客户补充库存的意愿较强，公司订单量充足，产销两旺。 

在纸质载带领域，公司继续保持高品质及较高市场占有率。随着电子元器件小型化趋势的加速，公司

持续优化对应的纸质载带系列产品的结构，增加后端高附加值产品如打孔纸带、压孔纸带的产销量。2020

年上半年公司分切纸带、打孔纸带、压孔纸带的销售额占比持续优化，分别为10%、73%、17%。报告期

内，公司“年产6万吨片式电子元器件封装薄型纸质载带生产项目（二期）”，即位于安吉临港工业园区的第

二条年产2.5万吨原纸生产线进入设备安装阶段，预计2020年第三季度末试机投产，该项目投产后公司电子

专用原纸的产能将达到8.5万吨/年。胶带作为纸质载带的配套使用产品也实施了相应的工艺技术升级、生

产设备改造等工作，同时，公司积极扩充胶带产能，“年产420万卷电子元器件封装专用胶带扩产项目”按计

划推进，已完成设备选型预定，基建工程施工进展顺利，项目的实施将进一步增强公司上下胶带的配套能

力和生产能力。 

在塑料载带领域，公司实现了产业链一体化的目标构想，完成了高端产品核心竞争力的打造，实现了

精密模具和原材料自主生产，部分客户已经开始切换并批量使用公司自产黑色PC粒子生产的塑料载带，后

续公司还将逐步提升自产黑色PC粒子使用率。公司塑料载带产品加快开拓半导体封测领域的相关客户，产

品毛利率稳步提升。报告期内，公司无尘车间进一步优化，0603、0402精密小尺寸产品稳定供货，市场反

响良好；截止目前，公司于上半年订购的9条塑料载带生产线（含6条平板机）全部顺利投产，公司塑料载

带产能稳步扩大，产销量进一步提升，新客户不断增加，业务发展势头良好。 

报告期内，精密加工中心各项模具研发及技改项目进展顺利；经过近半年的整合与开发，初步实现了

部分设备的自制。同时，公司对收购的纸质载带模具配套供应商进行优化整合，纸质载带相关模具的开发

生产进展顺利，公司纸质载带模具实现了自主可控，此举有效降低了公司的模具成本、提高了公司纸质载

带的进入门槛。 

报告期内，公司转移胶带项目即IPO募投项目“年产20,000万平方米电子元器件转移胶带生产线建设项

目（一期）”5条生产线运行顺利，其中1条离型膜产线主要用于产品研发，开展多型号、多应用领域的离

型膜试生产，结合客户的反馈情况，持续改进生产工艺和产品性能。同时，公司生产的用于偏光片制程等

其他用途的进口替代类高端转移胶带（离型膜）也实现了一定的销售。近年来转移胶带类产品的国产化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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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进程明显加速，公司以自有资金加快实施“年产20,000万平方米电子元器件转移胶带生产线建设项目

（二期）”，其中两条韩国进口宽幅高端生产线已经处于安装调试阶段，另外一条日本进口超宽幅高端生

产线也将于2020年10月到货，上述进口设备生产效率、质量精度更高，能够同时满足生产光学材料用等更

高端类别产品的需求，更好应对高端应用领域的新变化。“年产20,000万平方米电子元器件转移胶带生产线

建设项目（二期）”项目完全建成后，公司将拥有8条转移胶带（离型膜）生产线。届时，公司将具备生产

包括高端MLCC离型膜、光学材料用离型膜等各类新型尚未国产化产品的生产能力。除注重提升生产能力

和产品品质外，公司积极推进离型膜的市场拓展。一方面公司持续加大对MLCC离型膜客户的营销力度，

充分利用公司在电子元器件领域已形成的良好客户基础，根据客户需求改善产品性能，提升客户满意度，

引导客户提高离型膜采购量。另一方面，公司加强离型膜在光学材料领域的市场开拓，目前公司已经开始

向国内部分偏光片生产企业供应离型膜。 

报告期内，为了实现转移胶带（离型膜）产品的原膜自产及扩大公司在膜材料领域影响力，实现转移

胶带（离型膜）产品的产业链一体化，公司启动了可转债项目即离型膜基膜生产项目，拟投资建设年产36,000

吨光学级BOPET膜、年产6,000吨CPP保护膜生产项目，主要产品为光学级BOPET膜和CPP保护膜。其中，

光学级BOPET膜主要用于生产MLCC、偏光片用离型膜等，属于光电显示领域；CPP保护膜主要应用于铝

塑膜、增亮膜和ITO导电膜制程，属于新能源应用和光电显示领域。该项目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政策，将实

现公司业务从电子信息领域到光电显示、新能源应用领域的拓展，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报告期内，公司

向中国证监会报送了可转债发行申请材料，目前公司已完成对中国证监会反馈意见的回复。后续公司将加

快推进本次可转债申请及发行的相关工作，并将加快可转债投资项目即离型膜基膜生产项目的建设进程。 

展望未来，公司将继续以电子薄型载带为基础，逐步加快向转移胶带（离型膜）领域延伸拓展的步伐，

积极推进与国内外电子信息行业领军企业的深度合作，持续深化与全球知名电子元器件生产企业的长期战

略合作。公司秉承“质量、效率、创新、对客户的快速反应”的理念，紧紧围绕细分市场，着力于打造核心

竞争力，坚持自主创新的发展思路，加大研发投入，加快新产品开发速度，优化产品结构，紧盯高技术含

量、高附加值的中高端产品开发，完善三大产业链一体化建设，走全系列产品配套服务的发展道路，致力

于成为一家提供电子元器件使用及制程所需耗材的一站式服务和整体解决方案的优秀企业。 

（二）主要经营业绩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2,323.49万元、营业利润16,221.98万元、利润总额16,222.15万元、净利

润14,510.71万元，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63.34%、169.60%、170.40%和168.04%。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财政部于2017年7月5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22

号)，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

的企业，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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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企业，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由于上述会计准则的修订，公司需对原采用的相关会计政策进行相应调

整。本公司将于2020年1月1日起执行上述新收入确认准则，并将依据上述新收入确认准则的规定对相关会

计政策进行变更。   

新收入准则修订的主要内容有：将现行收入和建造合同项准则纳入统一的收入确认模型、以控制权转

移替代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并对于包含多重交易安排的合同的会计处理提供了更

明确的指引、对于某些特定交易（或事项）的收入确认和计量给出了明确规定根据新旧准则衔接规定，公

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准则，不涉及对公司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

部发布的相关规定和要求进行，变更后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方隽云 

二 O 二 O 年八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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